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文件


	

	

海船员[2008]351号 

	



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注册管理办法》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海事局，各直属海事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注册管理办法》已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为使该办法顺利实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船员服务簿
（一）自2008年10月1日始起，各海事管理机构停止发放旧版船员服务簿，一律发放新版船员服务簿。新版船员服务簿由我局统一印制，由各直属海事局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海事局向我局申请，新版船员服务簿按空白证书管理要求进行管理。
（二）2008年10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为新版船员服务簿换证过渡期，过渡期内符合本通知相关要求的各海事管理机构核发的旧版船员服务簿可继续使用。
（三）新版船员服务簿填写（打印）要求见附件1。
各直属海事局应按要求对服务簿相关内容进行打印（打印格式及相关内容已在海船船员信息管理系统中提供），各地方海事局应尽量采取打印方式（打印格式及相关内容已在内河船员管理信息系统（网络版）中提供），如条件不允许可采取手工填写方式。
（四）船员注册类别为内河船舶船员、国内航线海船船员、国际航线海船船员。
经注册的国际航线海船船员可在国际、国内航线的海船船舶及内河船舶上工作；经注册的国内航线海船船员可在国内航线海船船舶及内河船舶上工作；经注册的内河船舶船员可在内河船舶上工作。
内河船员在取得海船熟悉和基本安全培训合格证后，可申请变更注册为国内航线海船船员；国内航线海船船员通过船员专业外语考试合格，可申请变更注册为国际航线海船船员。
具有相应船员注册管理权限的海事管理机构在对船员进行变更注册时，如该船员原注册档案不在本机构，应先按档案管理办法要求调取该船员注册档案；在办理船员变更注册时，可在原船员服务簿“注册类别”页上加注注册类别变更记录或直接换发原船员服务簿。
（五）船员注册号码为船员本人居民身份证号码。
二、船员注册程序
（一）船员注册提交材料
1．船员注册申请表；
2．居民身份证复印件（校验原件，其中二代身份证的复印件需双面复印）；
3．船员体格检查表复印件（校验原件）；
4．近期直边正面5厘米免冠白底彩色照片2张；
5．海船船员、内河船舶船员基本安全培训证明复印件（校验原件）；
6．申请注册国际航线船员的，还应当提交船员专业外语考试合格证复印件(校验原件)。
上述材料中2、3、5、6如在本机关已提交且有效，可不再提交。
（二）船员注册一般程序
1．个人或单位可按照船员注册办法的要求提交《船员注册申请表》（见附件2）、照片、旧版服务簿（新注册船员提供熟悉和基本安全培训合格证或内河基本安全合格证）等材料到海事机构提出申请。
2．海事机构接收申请后，应按船员注册办法的要求审核申请者是否符合注册的条件。
3．经审核同意注册的船员，赋予船员注册号码（身份证号码），并按要求签发新版船员服务簿。
4．海事机构采用受理、审核、审批流程做出是否许可的决定。审核由船员管理部门经办人完成，审批由船员管理部门负责人或其授权人员完成。
（三）过渡期现职船员注册
1．新船员注册时，按照一般程序完成注册过程。
2．过渡期内办理船员证书申请业务的现职船员应首先完成船员注册。对于未经船员注册的申请人，海事管理机构不予受理有关船员证书申请业务（基本安全培训除外）。
3．各海事管理机构对于持有本机构签发的旧版船员服务簿、适任证书或培训合格证的申请人，按以下要求直接受理船员注册申请，换发新版船员服务簿：
（1）持有甲、乙类适任证书的海船船员，可注册为国际航线海船船员；其他海船船员及持有海船船员熟悉和基本安全培训合格证的内河船舶船员可注册为国内航行海船船员。
（2）已持有内河适任证书、内河特殊培训合格证、内河基本安全培训合格证的内河船员（三者选其一），可直接注册为内河船员，换发新版服务簿。
（3）持有2007年11月23日前核发的旧版内河船员服务簿且无适任证书、特殊培训合格证的内河船员，需先参加内河基本安全培训实操部分考试合格后，方可申请注册，换发新版船员服务簿。
（4）经海事管理机构认可，航运公司可对本公司自有的非自航船舶船员统一进行水上基本安全培训后，申请船员注册和新版船员服务簿。
4．持旧版船员服务簿换发新版船员服务簿者，需将原簿交回核对注销后退还本人，并在船员管理系统中将所有旧版船员服务簿记录注销。
5．需换发新版船员服务簿的船员，应向管理本人技术档案所在地海事管理机构申请。
三、船员注册管理要求
（一）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建立船员注册数据库和设立船员注册记录簿。船员记录簿内容包括注册时间、注册号码、船员基本信息（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出生地、服务单位、联系方式）、注册类别、档案登记号、信息变更记录、备注（注册变更记录）
（二）海事机构应将船员注册档案按照档案管理办法统一管理。
（三）内河船员体检标准不低于轮机专业体检标准。
（四）内河四等及以下船舶未配船长的船员任解职，由船上行使船长职责的驾驶员（驾机员）负责填写。
（五）船员服务簿记分附页如无正当理由丢失，视为记分满15分。
四、自本通知发布之日始，《关于颁布和实施〈船员服务簿〉规定的通知》（水监字[1984]82号）、《关于〈船员服务簿〉签发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水监字[1986]8号）、《关于颁发〈船员服务簿〉实施办法的通知（水监字[1985]155号）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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